


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15）甘刑三终字第78号
抗诉公诉机关甘肃省甘南州人民检察院。
原审被告人李亮智，男，汉族，生于1992年3月1日，小学文化，农民，住甘肃省舟曲县东山乡店子湾行政村45号。2013年11月24日因本案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9日被逮捕，2015年9月17日宣告无罪释放。
指派辩护人魏晋双、杨红霞，甘肃银衡律师事务所律师。
甘肃省甘南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甘肃省甘南州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人李亮智故意杀人一案，于 2015年9月7日作出（2015）州刑初字第0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宣告被告人李亮智无罪，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宣判后，甘南州人民检察院依法提出抗诉，甘肃省检察院支持抗诉。我院受理后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甘肃省人民检察院指派检察员张鹤新、李庆出庭履行职务。甘肃银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魏晋双、杨红霞出庭为原审被告人李亮智进行了辩护。原审附带民事原告人李善升、尚军清及其代理人余涛出庭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甘南州人民检察院指控：2011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一）晚21时许，被告人李亮智酒后在村内遇见被害人尚正娟（12岁），便将尚正娟拽至村西头李安和家的麦地边准备实施强奸时，遭到尚正娟的强烈反抗，李亮智害怕事情败露，产生了杀人灭口之念，李亮智用左手卡住尚正娟的脖子，右手抓住尚正娟的头发，用力将尚正娟的脸部向地面碰撞，后又持石头，在尚正娟的头部猛击数下，又用其随身携带的小剪刀在尚正娟的下颚部连捅两下，在确定尚正娟死亡后，李亮智将尚正娟的尸体扔到麦地旁边的树林并逃离现场。经法医鉴定，死者尚正娟系钝器击打头部造成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死亡。
公诉机关指控上述事实的证据有：
1、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立案决定书。
2、证人证言
证人尚军清证明，案发当晚6时许，其女儿尚正娟出去了，到9点左右其出门寻找，在李安合家麦地边的坎下发现了满脸是血的尚正娟，即报了案。还证实：在破案后的第三天下午，被告人李亮智的父亲李会兴和村民尚名禄、尚选红曾到被害人家里磕头谢罪，说“我这报仇的儿子闯了这么大的祸，把我原谅一下。”。同时有证人尚选红的证言证实该事实。
证人李会兴证明，大约晚上9点钟时李亮智回来，怀里抱着他外出时穿的蓝色棉衣和休闲裤子，卷成一团扔在沙发上，然后又从电视下面取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出去了。其见李亮智换下来的衣服上有黑红色的脏东西。
    证人薛八个证明，农历初二，其让女儿将李亮智所穿的衣物清洗的事实。
    证人李花云证明，大概是其知道尚正娟被打死的事之前的半个多小时，其弟李亮智匆匆忙忙回家，手里拿着白天穿的衣服和裤子裹成一团扔在沙发上，然后从衣柜中取了外套和裤子就出去了。第二天，父母让我洗衣服，我弟就把他昨晚换下的衣服抱过来放到背篼里，我又取来父母的脏衣服放在上面。洗我弟深蓝色的裤子时，流下的水是红色的，我估计水是血染红的，当时我很害怕，又急忙洗他换下的蓝色棉衣，搓揉时水还是红色的。
证人李小生证明，曾听李亮智说他两三年前杀了个女的，是他女朋友，是用石头在那女的头上打了几石头，打死了。
证人尚金良证明，当晚八点四十分曾给李亮智打电话让其到山上喝酒，李亮智说他家里有人，也在喝酒，不来了。
3、物证及指认笔录
搜查笔录及扣押清单：2013年11月23日11时，公安人员对李亮智的住宅进行了搜查，扣押了蓝色棉夹克一件、白色休闲鞋一双、银白色带单刃刀钥匙扣一串。
2013年11月24日被告人李亮智指认位于店子湾村民李安合家小麦地向东3米处小麦地坎下的槐树林，是将尚正娟尸体抛弃地方；李亮智指认位于店子湾村民尚双兴家草房，称“2010年腊月份的一天晚上8点多，其在这个草房内将尚正娟强奸了”。
4、鉴定意见
甘南州公安局（甘南）公（法医）鉴（病理）字【2011】08-66号法医学鉴定书鉴定意见：死者尚正娟系钝器击打头部造成重型开放性颅脑损伤死亡。
    甘肃省公安厅甘公鉴（2011）712号生物物证DNA检验报告书鉴定意见:送检的“现场可疑血迹（一）（二）”、“被害人的指甲屑”、“现场提取的带可疑血迹的石头”中检出同一女性人血及DNA，经15个STR分型未排除尚正娟，支持该血迹为尚正娟所留，不支持为其他随机个体所留。送检的“被害人口腔、阴道擦拭棉签”上未检出精斑反应及精子DNA分型。
中警鉴字（2013）5242号检验意见：李亮智作案时所穿蓝色棉衣和所用水果刀具及钥匙环处均未检出人DNA的STR分型。
5、被告人李亮智供述：2011年2月3日晚上8时多（农历正月初一晚），接到尚金良的电话，叫我去黑爷庙玩。我出门走到尚小芳家门口的岔路上发现后面有个人，我回头看是尚正娟，便对她说：“等一下”，尚就跑了，我紧追到楼子咀上的岔路口时，抓住了尚的膊，将她拉到了岔路口斜坡处，把她的衣服给扯破了。尚正娟不愿往下走，我就用右手使劲抓住她的左耳朵拉着往斜坡下走，她说要给她爸妈说呢。我当时很害怕就用左手卡住尚正娟脖子，弯曲着左胳膊，用胸部靠住她的背部，将她压倒在小麦地里，我用左手抓住尚的头发使劲往地上碰撞，她用双手护着脸，她哭着说要给她爸妈说呢。当时我就产生了想弄死尚正娟的念头，便从地边处摸了块石头，用左手拿石头向尚的右耳部打了一下，用右手卡住她的喉部，接着又朝她的头顶部猛打了两三下，我又取下钥匙链上的一把小剪刀，用力握住合拢在一起的剪刀刃向尚正娟下颚部位捅了两下，见尚没有反应，才确信她已死了，就把尸体用双手翻滚着扔到小麦地边下一片小树林中。我就跑回家，把沾了尚正娟血的衣服脱下，卷成团放在卧室的沙发上。当时我爸、妈、姐在看电视，我在院内的脸盆里洗掉钥匙上的血，然后洗掉鞋上的血，我就上楼睡觉了。第二天中午我让我姐给我洗衣服和裤子，我姐洗完衣服后回来问我：“你衣服上有什么呢，怎么洗的时候水是红色的？”我说：“干活时沾的油漆”，我姐再没多问。
原审法院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亮智故意杀人的事实不清，现有证据之间没有形成完整的、严明的证明体系，全案证据达不到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无法排除合理怀疑，不能得出被告人李亮智故意杀人的唯一结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一百九十五条一款（三）项之规定，判决：宣告被告人李亮智无罪；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甘南州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1、被告人李亮智的有罪供述可以直接证明李亮智杀害尚正娟的事实。2、证人李会兴、李花云、薛八各、李小生的证言可以间接证明李亮智杀人的事实。
甘肃省人民检察院的支持抗诉意见是：李亮智有作案时间；有强奸杀人犯罪动机；尸体检验意见与李亮智供述的杀人细节能够相互印证；证人证言及监室人员的证言能够证实李亮智杀人、翻供的事实。
李亮智的自行辩护意见是：其在侦查阶段的有罪供述，是在公安人员的刑讯逼供（不让睡觉、取暖、吃饭及指供、诱供）下作出的有罪供述，其没有杀害被害人。
指派辩护人的辩护意见是：1、公诉机关所列证据不能证明所指控的故意杀人事实是李亮智所为；2、本案在侦查过程中存在程序违法，即从传唤（19日）到拘留（24日）长达5天时间；3、本案公安机关侦查活动不规范和存在失误，导致本案没有侦破；4、建议二审法院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本院根据法庭审理查明的事实、证据，针对检辩双方争议的焦点，评判如下： 
一、本案破案经过不清。公安机关仅从李亮智未参加朋友聚会，确定有作案时间；对李亮智进行测谎测试而确定李亮智有重大犯罪嫌疑，缺乏合理性和排他性。
二、李亮智的作案动机不清。李亮智有罪供述中称，其曾在本案案发十几日前对被害人实施过强奸行为，但没有证据证实“被害人生殖器孔状处女膜5点处破裂，无新鲜出血”与李亮智有关联。李亮智又供述，此次强奸被害人未遂，是害怕被害人告知家人即杀人灭口。但除了李亮智自已作出的有罪供述外，缺乏能够把李亮智与发案现场及被害人联系起来的其他证据。
三、本案未能提取到能够定案的客观性证据。现场勘验、提取笔录记载，提取到的涉案物证—石头，根据鉴定意见，该石头上检有被害人血迹，但该物证未经李亮智辨认过，且该物证现已遗失。另一涉案工具—钥匙链上的小剪刀，虽然李亮智在有罪供述中提及并画出了该剪刀的图形，但该物证没有其他证据进一步佐证是李亮智使用的作案工具，且该物证也没有提取到案，故该物证不能作为本案作案的定案证据。
四、本案的定罪事实未能达到法定证明标准。本案的主要犯罪事实只有李亮智的供述，且前后供述不一致。缺乏证明力较强的客观性证据或“先供后证”的隐蔽性证据加以印证。如其供述称“我取下钥匙链后赶忙扳起小剪刀的另一剪柄，将剪柄握在手中，大拇指一直套在另一剪柄环内，用力握住紧合拢在一起的剪刀用剪刀刃向尚正娟下颚部位捅了两下”，该供述虽能与尸检报告中“左下颚部有1 × 1.8cm裂创，创缘不整齐、创壁不光滑、仅两创角可见组织间桥，深达肌层；右下颚部有2×0.8cm裂创，创缘不整齐，创壁不光滑、仅两创角可见组织间桥，深达下颌骨，下颌骨触及骨擦感”存在吻合。但没有对上述两处创伤作痕迹鉴定的证据，无法判断上述两处伤口是何种工具造成的，所以不能证明尸体检验鉴定意见与李亮智供述的杀人细节相吻合，故李亮智所供述的犯罪情节缺乏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进行佐证。
五、本案李亮智的有罪供述的合法性无法证实。李亮智的5次有罪供述是其在2013年11月19日被传唤后，同月22日19时至28日期间作出的。李亮智2013年12月11日翻供后称，其是在这几天公安机关刑讯逼供(不让睡觉、取暖、吃饭及指供诱供)下作的有罪供述。对此，抗诉机关在二审期间举证了侦查人员程序合法的证明，但公安机关只提供了一次审讯录像，无全程完整的录像。李亮智有罪供述中的作案细节缺乏其他证据的有效印证，证据来源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无法证实，也不能排除非法取证的可能性。
对本案其他证据的分析评判：
1、抗诉机关举证了“公安机关在侦查中确定作案人可能是左利手，李亮智也承认自已是左利手，尸检报告证明被害人颈部扼压痕迹符合左手所致”、“李亮智告诉同监室犯人其打死过人的证言”等证据，但在缺乏其他证据佐证的情况下，不能证明被害人颈部扼压痕迹系李亮智所为。“同监室犯人”的证言属传来证据且均来源于李亮智，在李亮智的有罪供述不能作为定案依据的情况下，传来证据不足采信。
2、抗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姐姐李花云证明，在案发第二天洗被告人衣服时，发现水变成红色”是证明力很强的一个证据，但是，“红色的水”是否为血迹或是谁的血迹，没有证据证明； 李花云洗衣服的证言不能说明李亮智家人是在毁灭证据，只能证明李花云洗过衣服的行为事实，且该证词并不是发案后第一时间取得，而是案发两年后2013年11月李亮智到案后才做出的，其证明力小于李亮智未到案时就作出的情形，更没有物证（李亮智的衣服）的来源证实证人的证言，证据间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
3、不排除第三人进入现场的可能性。案发当晚是大年初一，按当地习俗要到案发地所在的村子的“黑爷庙”上香，所以，虽然案发在一个相对偏僻封闭的小村庄，但案发当天有很多外村人来到该村，不能排除村外人作案的可能。
本院认为，公诉机关虽然对指控李亮智的犯罪事实提供了大量证据，但本案现有证据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只能作为分析证据，不能作为定案证据，达不到定罪的证据标准，在案证据不能必然得出犯罪行为确系李亮智所为的唯一结论。故本案公诉机关指控李亮智实施杀人的犯罪行为未能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原审法院作出对本案指控原审被告人李亮智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无罪的判决依法有据，抗诉机关的抗诉意见不能成立。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款（一）项、第二百三十三条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此页无正文）

           审  判  长  李陶然
代理审判员  毛  军
代理审判员  王  强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  日

书  记  员  刘  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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